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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醫政 》 從病人自主權--論當代生殖科技（四）----結論

鄭舜介 / 2001-12-14 

由前文可知，目前立法者對於當代生殖科技仍然採取較保守的立法政策，且規範的方式也有很大

的瑕疵，不但不當的侵犯「病人自主權」及相關醫療人權，也跟不上時代的潮流，筆者檢視現行

法規後認為目前的法律體系至少有下列幾個方向是可以思考改進的： 

一、落實法律保留原則 

修改老舊、不適當的行政命令，改由法律或法律明文授權的法規命令來規範當代生殖科技，特別

是在限制人民「病人自主權」的部分，另外也要隨著當代生殖科技的進步，隨時檢討法律規範的

適當性、必要性、妥當性，適時調整管制模式的方法及程度 [1] ，讓法律規範盡可能的追上醫學

科技的腳步。 

二、力求在「病人自主權」和憲法上其他價值之間最佳的平衡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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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部分新發展的生殖科技（如代理孕母、無性生殖、基因治療）其所引起的爭議雖不小，社會

各界也還沒有形成共識，但不是會引起爭議、尚未形成共識的的醫療行為都要嚴格禁止，立法者

應該對於相關的醫療技術有較完整、較專業的瞭解後，評估風險 [2] ，衡量比較相關法益，再決

定要採全面禁止還是適度、有條件的開放的立法政策，畢竟由於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，並沒

有特定權利必然優先於另外一種權利的抽象位階關係存在，故在發生基本權衝突的情形時，就必

須而且也只能透過進一步的價值衡量，來探求超越憲法對個別基本權保護要求的整體價值秩序。

就此，立法者應有「優先權限」( Vorrang ) 採取適當之規範與手段，於衡量特定社會行為態樣中

相衝突權利的比重後，決定系爭情形中對立基本權利實現的先後 [3] 。 

三、採「機關直接介入的管制模式」管制可能遭濫用的人工生殖科技 

部分已開放或將來可能開放的人工生殖技術，為避免被過度不當濫用，政府應採「機關直接介入

的管制模式」 [4] 作為管制制度設計模式的基本政策取向，即由衛生署成立一個專業組織，依法

直接對相關個案進行事前審核與事後監督，讓國家不僅是主要政策的形成者及普遍標準的制訂

者，更進一步的介入個案的決策過程中，以透過組織及程序的保障方式避免有不當的商業行為、

污衊人性尊嚴之情事發生。 

四、積極培養跨領域的人才及塑造良好的研究環境 

關於當代生殖科技發展所產生法律上的爭議，立法者必需結合醫學、法學、倫理學、人文學等不

同角度，多方面的思考因應，故政府對於跨領域人才的培養及生化科技法規的研究環境必須積極

加以重視，以便做為將來政策與制度制訂的參考基礎，在生化科技時代即將來臨的今天，順利完

成社會結構與法律體系的因應調整，為創造一個美麗的人文科技島預作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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